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作品资格审查标准
根据《浙江大学“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赛自然科学类复赛操作办法》（2010年10月修订）和《“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章程》的相关要求，将申报作品的资格审查标准公布如下：
一、参赛对象：

2011年7月1日以前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在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不含在职研究生）。
二、作品类别：

申报参赛的作品分为科技发明制作A类、科技发明制作B类、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四类。
科技发明制作A类指科技含量较高、制作投入较大的作品；
科技发明制作B类指投入较少，且为生产技术或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小发明、小制作等。
(科技发明制作A、B类作品要求必须有实物成果。)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不得有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参与。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限定在哲学、经济、社会、法律、教育、管理六个学科内。作品类别需在申报表第一页注明。
参赛作品涉及下列内容时，必须由申报者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
1.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须由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证明；
2.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须由省级以上农林部门开具证明，证明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生长不利的影响；
3.新药物的研究须由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鉴定证明；
4.医疗卫生研究需通过专家鉴定，并最好附有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
5.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研究，须有国家相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
三、作品时间：

申报参赛的作品必须是2009年7月1日-2011年7月1日完成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或社会实践活动成果。所有作品均需在申报表相应位置注明（预计）完成时间及（预计）成果形式。

四、作品要求：

各类已获批立项的或未结题但已有部分成果或已完成的校级、省级、国家级的学生项目和计划均可申报参赛，具体情况需在申报表相应位置注明。类别选择过程中，应该申报具有学术水平、实用价值和创新意义的作品。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论文）、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等不在申报范围之列。
五、申报分类：

申报参赛的作品分为个人作品和集体作品。
1.申报个人作品的，申报者必须承担申报作品60％以上的研究工作，作品鉴定证书、专利证书及发表的有关作品上的署名均应为第一作者，合作者必须是学生且不得超过两人；
2.凡作者超过三人的项目或者不超过三人但无法区分第一作者的项目，均须申报集体作品，集体作品的作者必须均为学生； 

3.凡有合作者的个人作品或集体作品，均按学历最高的作者划分至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类进行评审。

六、指导教师：

参赛作品必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指导教师（或教研组）推荐，经学院（系）学籍管理、教务、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确认。申报表上相应位置要求盖有指导教师（或教研组）单位公章及学院公章。
